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1年度北仲簡字第2號

原      告  葉紫光即寶源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徐偉超律師                   

被      告  興利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正萬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劉佳龍律師

參  加  人  吳豐宇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仲裁判斷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仟捌佰陸拾元由原告負擔。

參加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應於判斷書交付或送達之日起，

30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如有前條第1項第6款至第9款所列

之原因，並經釋明，非因當事人之過失，不能於規定期間內

主張撤銷之理由者，自當事人知悉撤銷之原因時起算，仲裁

法第41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同法第40條第1項所列各款原

因，在法律上為分別獨立之形成權，屬不同之訴訟標的，而

在判斷訴訟標的時，參諸同法第52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4

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自須與原告所表明之原因事實結合加以

觀察。如原告對於同一仲裁判斷，主張有數項原因事實分別

該當於該條所列數款事由，或有數項均可獨立為據之原因事

實該當於同一款事由，或一原因事實同時該當於數款事由，

而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乃數個形成權競合，而為數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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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客觀訴之合併，並非僅為數種獨立之攻擊方法。是以原

告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後，始追加主張各該原因事實而得

據以獨立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者，即應受前開30日不變期

間規定之限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922號裁定意旨參

照）。本件原告於民國111年2月18日收受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110仲聲愛字第42號仲裁（下稱系爭仲裁）判斷書（下稱判

斷書）一情，為二造所不爭執，後於同年3月16日以「仲裁

人於言詞辯論時未行爭點整理程序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逕

於言詞辯論程序後整理提出爭執及不爭執事項，而爭執事項

㈠、㈤、㈥係主要爭執所在，仲裁人卻未賦予原告陳述意見

機會逕自下判斷，對原告構成突襲性仲裁，侵害原告聽審

權，違背正當程序要求，而有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情

事。此外仲裁人就地政士工項履約並無過失，為何僅因原告

之不動產估價師工項估價初稿未能符合主管機關需求，而可

一併終止，未讓原告陳述；「桃園航空城計畫附近地區（第

一期）區段徵收開發案委託地籍整理及土地分配專業服務

案」本區不動產估價師及地政士作業等工項服務契約（下稱

服務契約）係承攬契約，關於契約性質，未賦予原告陳述；

被告以原告未能符合主管機關之要求而引用母約規定終止與

原告間服務契約不動產估價師工項部分，顯然與不動產估價

師法第16條規定抵觸，依民法第71條第1項規定應為無效，

此部分未讓原告陳述，服務合約簽約金性質，未讓原告陳

述」等語，向本院遞狀訴請撤銷系爭仲裁判斷，有起訴狀1

份在卷供參（見補字卷第9至13頁）。俟同年7月7日又以民

事補充理由狀陳稱「仲裁協議標的限於服務契約之不動產估

價師工項及地政士工項，仲裁人卻在仲裁判斷理由㈢逕認

『108年10月4日相對人簽收23萬元領據，性質為服務契約簽

約前地政士工項第1期之前置作業預付款』，然服務契約於1

09年2月20日雙方始簽訂，仲裁人焉能溯及認定108年10月4

日23萬元借款係成立在後之服務契約款項，故仲裁人顯然逾

越仲裁協議範圍」等語，另主張上述仲裁判斷有仲裁法第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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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第1款所定情事等語，亦有該補充理由狀可資參照

（見北仲簡卷第47至53頁）。經核原告起訴狀、補充理由狀

分別所載應撤銷仲裁判斷之第40條第1項各款原因、原因事

實各異，揆諸上開最高法院裁定意旨，原告於補充理由狀所

載應撤銷仲裁判斷之原因事實及法定原因，係在仲裁判斷書

送達30日後始提出，已逾法定不變期間，難認合法，另以裁

定駁回，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仲裁人於系爭仲裁詢問會中，未曾爭點

整理，逕自整理提出爭執及不爭執事項，其中爭執事項㈠、

㈤、㈥為重點，仲裁人自行整理成為爭點後，未賦予陳述意

見機會即做出判斷，此種行為構成突襲性仲裁，嚴重侵害當

事人聽審權，破壞正當程序要求。此外就原告支領之新臺幣

（下同）23萬元應否列入仲裁範圍，亦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

機會。此外爭執事項㈢所載「109年2月20日簽收之23萬領

據」，仲裁人於程序中未提出此一爭點並賦予原告陳述意見

機會，甚且系爭仲裁程序中從未有該領據或相關陳述出現，

又該筆23萬元係來自價購會議，仲裁判斷卻將之放入服務契

約內，創設服務契約所無之23萬元費用，亦未給予原告陳述

意見機會，影響原告依服務契約所得請求費用金額。爰依仲

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撤

銷系爭仲裁判斷書。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系爭仲裁程序就判斷書所列爭執事項均已

陳述意見。爭執事項㈢所載「109年2月20日23萬領據」雖不

存在，然被告於系爭仲裁程序中僅提出108年10月4日領據

（於系爭仲裁程序編為聲證3），判斷理由亦僅針對聲證3領

據為論斷，並未論及109年2月20日領據，實則109年2月20日

乃二造簽訂服務契約之日期，故爭執事項㈢所載「109年2月

20日」應係誤寫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參加人陳述則以：其與被告有口頭契約，被告表示後續有接

到航空城協議價購標案需要地政士出席說明會，其與葉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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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去出席，其出席費用由葉紫光向被告收取，為輔助原告參

加訴訟等語。　　

四、二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11年2月18日收受系爭仲裁判斷書，於同年3月16日

提起本件訴訟。

　㈡原告於111年3月16日起訴時主張系爭仲裁判斷違反仲裁法第

40條第1項第3款之事由，嗣於同年7月7日之民事補充理由狀

始主張系爭仲裁判斷違反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之事由。

　㈢對於系爭仲裁事件於110年11月18日第1次詢問會筆錄、同年

12月16日第2次詢問會筆錄及系爭仲裁判斷書之形式真正均

不爭執。　　

五、二造爭執事項：

　㈠原告以111年7月7日民事補充理由狀主張系爭仲裁判斷違反

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之事由，有無逾越仲裁法第41條第

2項之30日不變期間？

　㈡仲裁人將108年10月4日之23萬元領據納入系爭仲裁判斷範

圍，有無違反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之事由？

　㈢仲裁人對於判斷書爭執事項㈢所載「109年2月20日簽收之23

萬元領據」部分，未曾於詢問終結前使原告陳述，有無違反

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規定？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就爭執事項㈠、㈡，本院業已認定如上（即程序部分欄），

資不贅述。

  ㈡系爭仲裁判斷應無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所定情事：

　⑴按仲裁庭應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機會，並就當事人所提主張為

必要之調查，仲裁法第23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法第40條

第1項第3款前段規定，仲裁庭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

述，為撤銷仲裁判斷事由，此款係指仲裁庭就其形成判斷之

事實及證據未使當事人陳述而言。次按仲裁人依法作成之判

斷，因與法院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固應賦予當事人有陳述

意見機會，以保障當事人聽審權，此為仲裁判斷得以發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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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確定判決同一效力之正當性基礎。惟仲裁制度係基於私

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而設之私法紛爭自主解決制度，具有

迅速、經濟、專家判斷等特點，其仲裁程序法令之遵守，如

實質上不致剝奪當事人聽審權程度，已賦與當事人有陳述意

見機會者，不能認有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之仲裁庭於詢

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述之撤銷仲裁判斷事由。又仲裁程序

之使當事人陳述，與仲裁人之有無行使闡明權，在概念、意

義及闡明密度並非相同，仲裁既依私法自治原則，難期與獨

享司法審判權行使之法院同一，或逕予準用民事訴訟法相關

規定。因此，當事人已受仲裁庭合法通知，於仲裁程序中有

陳述意見之機會，無論其以言詞陳述或以書面表達意見，仲

裁庭認其陳述內容已達於可為判斷之程度，因而作成仲裁判

斷，即屬仲裁庭已賦與當事人陳述之機會，縱當事人言有未

盡，或仲裁人未就各個爭點分別予以闡明或曉諭當事人就爭

點分別陳述者，均不能認該當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述

之事由（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8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本件判斷書爭執事項㈢為「原告（原用語為相對人，以下均

將之轉換為本訴訟當事人稱謂）於109年2月20日簽收之23萬

領據，其實質內容為何？」，而遍閱仲裁卷並未有「109年2

月20日領據」之書證或相關陳述，惟觀判斷書「本仲裁庭之

判斷」欄段落�㈢（見判斷書第21至24頁）內容，於段落⒉

揭明「檢視原告簽收23萬元領據內容為『茲收到桃園航空城

計畫附近地區（第一期）區段徵收開發委託地籍整理及土地

分配專業服務案』第二項第八次代書費第一期款新台幣貳拾

參萬元整無誤。…（聲證3）」等語（見判斷書第22頁），

參照仲裁卷聲證3證據內容為108年10月4日由原告簽收23萬

元之領據，可見爭執事項㈢實質判斷之內容為「108年10月4

日原告收受之23萬元性質」。　

　⑶復參「本仲裁庭之判斷」欄段落�㈢之內容編排，先於段落

⒈整理二造在系爭仲裁程序中以書面、於詢問會各自所陳之

23萬元法律原因、來歷，並說明二造所陳不為仲裁庭採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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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再於段落⒉比對「聲證3」及二造服務契約文字內

容，認為「聲證3」之23萬元係為支付代書專業服務費，此

代書專業服務費即為服務契約第1條約定委託標的中之「地

政士作業」款項；又於段落⒊細究聲證3領據原告簽收地政

士專業服務費23萬元之時點即108年10月4日落在服務契約訂

立前，則23萬元之性質可能為服務契約訂立前之前置作業

款、或充作嗣後簽訂之服務契約中地政士作業款項金額，又

或者服務契約中明載之27萬元方為地政士作業款項，審酌卷

內證據後，仲裁庭認為服務契約載明之27萬元方為二造合意

之地政士作業款項；復於段落⒋說明二造提出關於23萬元性

質之事證不為其採為認定事實所依憑證據之原因；末於段落

⒌認定原告提供之地政士專業服務金額計算方法，認為原告

提供之地政士專業服務應以105,000元計價，就已受領之23

萬元應返還125,000元與被告。由其論述脈絡在在可見此處

「23萬元」均係針對108年10月4日領據所為之認定及判斷。

尤有甚者，段落⒊更記載「則系爭領據與系爭服務契約工項

完全相同之地政士專業服務第一期業務費用究竟為簽立系

爭合約前之23萬元或簽立系爭合約後之27萬元？或23萬元

為該工項未簽約前之前置作業款？」（見判斷書第22頁第1

9至22行），顯係以服務契約簽訂時點為分野，說明被告於

簽訂服務契約前即已給付與原告之23萬元數種可能認定的性

質。從而系爭仲裁判斷即無可能針對服務契約簽訂日即109

年2月20日之領據而為，原告主張判斷書爭執事項㈢實質論

斷者係109年2月20日領據，即有誤認。　　　　

　⑷據上，判斷書爭執事項㈢所載「109年2月20日領據」雖不存

在，然該爭執事項實質上判斷對象為「108年10月4日原告簽

收23萬元領據（即聲證3）」，而作為實質判斷對象之聲證

3，二造於系爭仲裁程序多有著墨，第一次詢問會被告開場

陳述實體事項即已揭示該筆款項（見第1次詢問會筆錄第6

頁），原告第一時間做出回應（見第1次詢問會筆錄第6

頁），此後雙方就該筆23萬元性質、來歷以言詞、書面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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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執（見第1次詢問會筆錄第10頁、第14至16頁、第18頁、

第20頁、第27至29頁、第2次詢問會第7頁、第11至13頁、第

17頁、第20至25頁，110月11月17日仲裁答辯書第1至2頁，1

10年12月8日仲裁補充理由狀第2至3頁、第4至6頁，110年12

月15日仲裁答辯書第1至2頁，110年12月23日仲裁辯論意旨

狀第13至17頁，111年1月20日仲裁答辯書第15至17頁，111

年1月24日仲裁答辯書㈡第3頁），然在第2次詢問會中就該

筆23萬元用途達成共識，足見二造就該爭執事項有充分陳述

之情，並無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所定於詢問終結前

未使當事人陳述情事。故原告欲依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

前段規定撤銷系爭仲裁判斷，難認有理由。

　⑸至原告另主張服務契約與「桃園航空城計畫附近地區（第一

期）區段徵收開發案土地協議價購會議」（下稱價購會議）

係不同契約，108年10月4日之23萬元領據係基於價購會議而

來等語，則屬實體事項爭執，非屬本件訴訟標的，故不予論

駁，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規定撤

銷系爭仲裁判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

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之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江宗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

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高秋芬

訴訟費用計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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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3,860元

合　　　　計　　     　    3,8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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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1年度北仲簡字第2號
原      告  葉紫光即寶源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訴訟代理人  徐偉超律師                    
被      告  興利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正萬  


訴訟代理人  劉佳龍律師
參  加  人  吳豐宇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仲裁判斷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仟捌佰陸拾元由原告負擔。
參加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應於判斷書交付或送達之日起，30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如有前條第1項第6款至第9款所列之原因，並經釋明，非因當事人之過失，不能於規定期間內主張撤銷之理由者，自當事人知悉撤銷之原因時起算，仲裁法第41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同法第40條第1項所列各款原因，在法律上為分別獨立之形成權，屬不同之訴訟標的，而在判斷訴訟標的時，參諸同法第52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自須與原告所表明之原因事實結合加以觀察。如原告對於同一仲裁判斷，主張有數項原因事實分別該當於該條所列數款事由，或有數項均可獨立為據之原因事實該當於同一款事由，或一原因事實同時該當於數款事由，而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乃數個形成權競合，而為數訴訟標的客觀訴之合併，並非僅為數種獨立之攻擊方法。是以原告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後，始追加主張各該原因事實而得據以獨立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者，即應受前開30日不變期間規定之限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922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於民國111年2月18日收受中華民國仲裁協會110仲聲愛字第42號仲裁（下稱系爭仲裁）判斷書（下稱判斷書）一情，為二造所不爭執，後於同年3月16日以「仲裁人於言詞辯論時未行爭點整理程序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逕於言詞辯論程序後整理提出爭執及不爭執事項，而爭執事項㈠、㈤、㈥係主要爭執所在，仲裁人卻未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逕自下判斷，對原告構成突襲性仲裁，侵害原告聽審權，違背正當程序要求，而有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情事。此外仲裁人就地政士工項履約並無過失，為何僅因原告之不動產估價師工項估價初稿未能符合主管機關需求，而可一併終止，未讓原告陳述；「桃園航空城計畫附近地區（第一期）區段徵收開發案委託地籍整理及土地分配專業服務案」本區不動產估價師及地政士作業等工項服務契約（下稱服務契約）係承攬契約，關於契約性質，未賦予原告陳述；被告以原告未能符合主管機關之要求而引用母約規定終止與原告間服務契約不動產估價師工項部分，顯然與不動產估價師法第16條規定抵觸，依民法第71條第1項規定應為無效，此部分未讓原告陳述，服務合約簽約金性質，未讓原告陳述」等語，向本院遞狀訴請撤銷系爭仲裁判斷，有起訴狀1份在卷供參（見補字卷第9至13頁）。俟同年7月7日又以民事補充理由狀陳稱「仲裁協議標的限於服務契約之不動產估價師工項及地政士工項，仲裁人卻在仲裁判斷理由㈢逕認『108年10月4日相對人簽收23萬元領據，性質為服務契約簽約前地政士工項第1期之前置作業預付款』，然服務契約於109年2月20日雙方始簽訂，仲裁人焉能溯及認定108年10月4日23萬元借款係成立在後之服務契約款項，故仲裁人顯然逾越仲裁協議範圍」等語，另主張上述仲裁判斷有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所定情事等語，亦有該補充理由狀可資參照（見北仲簡卷第47至53頁）。經核原告起訴狀、補充理由狀分別所載應撤銷仲裁判斷之第40條第1項各款原因、原因事實各異，揆諸上開最高法院裁定意旨，原告於補充理由狀所載應撤銷仲裁判斷之原因事實及法定原因，係在仲裁判斷書送達30日後始提出，已逾法定不變期間，難認合法，另以裁定駁回，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仲裁人於系爭仲裁詢問會中，未曾爭點整理，逕自整理提出爭執及不爭執事項，其中爭執事項㈠、㈤、㈥為重點，仲裁人自行整理成為爭點後，未賦予陳述意見機會即做出判斷，此種行為構成突襲性仲裁，嚴重侵害當事人聽審權，破壞正當程序要求。此外就原告支領之新臺幣（下同）23萬元應否列入仲裁範圍，亦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此外爭執事項㈢所載「109年2月20日簽收之23萬領據」，仲裁人於程序中未提出此一爭點並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甚且系爭仲裁程序中從未有該領據或相關陳述出現，又該筆23萬元係來自價購會議，仲裁判斷卻將之放入服務契約內，創設服務契約所無之23萬元費用，亦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影響原告依服務契約所得請求費用金額。爰依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撤銷系爭仲裁判斷書。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系爭仲裁程序就判斷書所列爭執事項均已陳述意見。爭執事項㈢所載「109年2月20日23萬領據」雖不存在，然被告於系爭仲裁程序中僅提出108年10月4日領據（於系爭仲裁程序編為聲證3），判斷理由亦僅針對聲證3領據為論斷，並未論及109年2月20日領據，實則109年2月20日乃二造簽訂服務契約之日期，故爭執事項㈢所載「109年2月20日」應係誤寫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參加人陳述則以：其與被告有口頭契約，被告表示後續有接到航空城協議價購標案需要地政士出席說明會，其與葉紫光就去出席，其出席費用由葉紫光向被告收取，為輔助原告參加訴訟等語。　　
四、二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11年2月18日收受系爭仲裁判斷書，於同年3月16日提起本件訴訟。
　㈡原告於111年3月16日起訴時主張系爭仲裁判斷違反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之事由，嗣於同年7月7日之民事補充理由狀始主張系爭仲裁判斷違反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之事由。
　㈢對於系爭仲裁事件於110年11月18日第1次詢問會筆錄、同年12月16日第2次詢問會筆錄及系爭仲裁判斷書之形式真正均不爭執。　　
五、二造爭執事項：
　㈠原告以111年7月7日民事補充理由狀主張系爭仲裁判斷違反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之事由，有無逾越仲裁法第41條第2項之30日不變期間？
　㈡仲裁人將108年10月4日之23萬元領據納入系爭仲裁判斷範圍，有無違反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之事由？
　㈢仲裁人對於判斷書爭執事項㈢所載「109年2月20日簽收之23萬元領據」部分，未曾於詢問終結前使原告陳述，有無違反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規定？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就爭執事項㈠、㈡，本院業已認定如上（即程序部分欄），資不贅述。
  ㈡系爭仲裁判斷應無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所定情事：
　⑴按仲裁庭應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機會，並就當事人所提主張為必要之調查，仲裁法第23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規定，仲裁庭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述，為撤銷仲裁判斷事由，此款係指仲裁庭就其形成判斷之事實及證據未使當事人陳述而言。次按仲裁人依法作成之判斷，因與法院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固應賦予當事人有陳述意見機會，以保障當事人聽審權，此為仲裁判斷得以發生與法院確定判決同一效力之正當性基礎。惟仲裁制度係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而設之私法紛爭自主解決制度，具有迅速、經濟、專家判斷等特點，其仲裁程序法令之遵守，如實質上不致剝奪當事人聽審權程度，已賦與當事人有陳述意見機會者，不能認有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之仲裁庭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述之撤銷仲裁判斷事由。又仲裁程序之使當事人陳述，與仲裁人之有無行使闡明權，在概念、意義及闡明密度並非相同，仲裁既依私法自治原則，難期與獨享司法審判權行使之法院同一，或逕予準用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因此，當事人已受仲裁庭合法通知，於仲裁程序中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無論其以言詞陳述或以書面表達意見，仲裁庭認其陳述內容已達於可為判斷之程度，因而作成仲裁判斷，即屬仲裁庭已賦與當事人陳述之機會，縱當事人言有未盡，或仲裁人未就各個爭點分別予以闡明或曉諭當事人就爭點分別陳述者，均不能認該當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述之事由（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8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本件判斷書爭執事項㈢為「原告（原用語為相對人，以下均將之轉換為本訴訟當事人稱謂）於109年2月20日簽收之23萬領據，其實質內容為何？」，而遍閱仲裁卷並未有「109年2月20日領據」之書證或相關陳述，惟觀判斷書「本仲裁庭之判斷」欄段落㈢（見判斷書第21至24頁）內容，於段落⒉揭明「檢視原告簽收23萬元領據內容為『茲收到桃園航空城計畫附近地區（第一期）區段徵收開發委託地籍整理及土地分配專業服務案』第二項第八次代書費第一期款新台幣貳拾參萬元整無誤。…（聲證3）」等語（見判斷書第22頁），參照仲裁卷聲證3證據內容為108年10月4日由原告簽收23萬元之領據，可見爭執事項㈢實質判斷之內容為「108年10月4日原告收受之23萬元性質」。　
　⑶復參「本仲裁庭之判斷」欄段落㈢之內容編排，先於段落⒈整理二造在系爭仲裁程序中以書面、於詢問會各自所陳之23萬元法律原因、來歷，並說明二造所陳不為仲裁庭採信之原因；再於段落⒉比對「聲證3」及二造服務契約文字內容，認為「聲證3」之23萬元係為支付代書專業服務費，此代書專業服務費即為服務契約第1條約定委託標的中之「地政士作業」款項；又於段落⒊細究聲證3領據原告簽收地政士專業服務費23萬元之時點即108年10月4日落在服務契約訂立前，則23萬元之性質可能為服務契約訂立前之前置作業款、或充作嗣後簽訂之服務契約中地政士作業款項金額，又或者服務契約中明載之27萬元方為地政士作業款項，審酌卷內證據後，仲裁庭認為服務契約載明之27萬元方為二造合意之地政士作業款項；復於段落⒋說明二造提出關於23萬元性質之事證不為其採為認定事實所依憑證據之原因；末於段落⒌認定原告提供之地政士專業服務金額計算方法，認為原告提供之地政士專業服務應以105,000元計價，就已受領之23萬元應返還125,000元與被告。由其論述脈絡在在可見此處「23萬元」均係針對108年10月4日領據所為之認定及判斷。尤有甚者，段落⒊更記載「則系爭領據與系爭服務契約工項完全相同之地政士專業服務第一期業務費用究竟為簽立系爭合約前之23萬元或簽立系爭合約後之27萬元？或23萬元為該工項未簽約前之前置作業款？」（見判斷書第22頁第19至22行），顯係以服務契約簽訂時點為分野，說明被告於簽訂服務契約前即已給付與原告之23萬元數種可能認定的性質。從而系爭仲裁判斷即無可能針對服務契約簽訂日即109年2月20日之領據而為，原告主張判斷書爭執事項㈢實質論斷者係109年2月20日領據，即有誤認。　　　　
　⑷據上，判斷書爭執事項㈢所載「109年2月20日領據」雖不存在，然該爭執事項實質上判斷對象為「108年10月4日原告簽收23萬元領據（即聲證3）」，而作為實質判斷對象之聲證3，二造於系爭仲裁程序多有著墨，第一次詢問會被告開場陳述實體事項即已揭示該筆款項（見第1次詢問會筆錄第6頁），原告第一時間做出回應（見第1次詢問會筆錄第6頁），此後雙方就該筆23萬元性質、來歷以言詞、書面多所爭執（見第1次詢問會筆錄第10頁、第14至16頁、第18頁、第20頁、第27至29頁、第2次詢問會第7頁、第11至13頁、第17頁、第20至25頁，110月11月17日仲裁答辯書第1至2頁，110年12月8日仲裁補充理由狀第2至3頁、第4至6頁，110年12月15日仲裁答辯書第1至2頁，110年12月23日仲裁辯論意旨狀第13至17頁，111年1月20日仲裁答辯書第15至17頁，111年1月24日仲裁答辯書㈡第3頁），然在第2次詢問會中就該筆23萬元用途達成共識，足見二造就該爭執事項有充分陳述之情，並無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所定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述情事。故原告欲依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規定撤銷系爭仲裁判斷，難認有理由。
　⑸至原告另主張服務契約與「桃園航空城計畫附近地區（第一期）區段徵收開發案土地協議價購會議」（下稱價購會議）係不同契約，108年10月4日之23萬元領據係基於價購會議而來等語，則屬實體事項爭執，非屬本件訴訟標的，故不予論駁，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規定撤銷系爭仲裁判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之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江宗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高秋芬
訴訟費用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3,860元
合　　　　計　　     　    3,86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1年度北仲簡字第2號
原      告  葉紫光即寶源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訴訟代理人  徐偉超律師                    
被      告  興利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正萬  

訴訟代理人  劉佳龍律師
參  加  人  吳豐宇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仲裁判斷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仟捌佰陸拾元由原告負擔。
參加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應於判斷書交付或送達之日起，
    30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如有前條第1項第6款至第9款所列
    之原因，並經釋明，非因當事人之過失，不能於規定期間內
    主張撤銷之理由者，自當事人知悉撤銷之原因時起算，仲裁
    法第41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同法第40條第1項所列各款原因
    ，在法律上為分別獨立之形成權，屬不同之訴訟標的，而在
    判斷訴訟標的時，參諸同法第52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4條
    第1項第2款規定，自須與原告所表明之原因事實結合加以觀
    察。如原告對於同一仲裁判斷，主張有數項原因事實分別該
    當於該條所列數款事由，或有數項均可獨立為據之原因事實
    該當於同一款事由，或一原因事實同時該當於數款事由，而
    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乃數個形成權競合，而為數訴訟標
    的客觀訴之合併，並非僅為數種獨立之攻擊方法。是以原告
    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後，始追加主張各該原因事實而得據
    以獨立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者，即應受前開30日不變期間
    規定之限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922號裁定意旨參照
    ）。本件原告於民國111年2月18日收受中華民國仲裁協會11
    0仲聲愛字第42號仲裁（下稱系爭仲裁）判斷書（下稱判斷
    書）一情，為二造所不爭執，後於同年3月16日以「仲裁人
    於言詞辯論時未行爭點整理程序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逕於
    言詞辯論程序後整理提出爭執及不爭執事項，而爭執事項㈠
    、㈤、㈥係主要爭執所在，仲裁人卻未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
    逕自下判斷，對原告構成突襲性仲裁，侵害原告聽審權，違
    背正當程序要求，而有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情事。此外
    仲裁人就地政士工項履約並無過失，為何僅因原告之不動產
    估價師工項估價初稿未能符合主管機關需求，而可一併終止
    ，未讓原告陳述；「桃園航空城計畫附近地區（第一期）區
    段徵收開發案委託地籍整理及土地分配專業服務案」本區不
    動產估價師及地政士作業等工項服務契約（下稱服務契約）
    係承攬契約，關於契約性質，未賦予原告陳述；被告以原告
    未能符合主管機關之要求而引用母約規定終止與原告間服務
    契約不動產估價師工項部分，顯然與不動產估價師法第16條
    規定抵觸，依民法第71條第1項規定應為無效，此部分未讓
    原告陳述，服務合約簽約金性質，未讓原告陳述」等語，向
    本院遞狀訴請撤銷系爭仲裁判斷，有起訴狀1份在卷供參（
    見補字卷第9至13頁）。俟同年7月7日又以民事補充理由狀
    陳稱「仲裁協議標的限於服務契約之不動產估價師工項及地
    政士工項，仲裁人卻在仲裁判斷理由㈢逕認『108年10月4日相
    對人簽收23萬元領據，性質為服務契約簽約前地政士工項第
    1期之前置作業預付款』，然服務契約於109年2月20日雙方始
    簽訂，仲裁人焉能溯及認定108年10月4日23萬元借款係成立
    在後之服務契約款項，故仲裁人顯然逾越仲裁協議範圍」等
    語，另主張上述仲裁判斷有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所定情
    事等語，亦有該補充理由狀可資參照（見北仲簡卷第47至53
    頁）。經核原告起訴狀、補充理由狀分別所載應撤銷仲裁判
    斷之第40條第1項各款原因、原因事實各異，揆諸上開最高
    法院裁定意旨，原告於補充理由狀所載應撤銷仲裁判斷之原
    因事實及法定原因，係在仲裁判斷書送達30日後始提出，已
    逾法定不變期間，難認合法，另以裁定駁回，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仲裁人於系爭仲裁詢問會中，未曾爭點
    整理，逕自整理提出爭執及不爭執事項，其中爭執事項㈠、㈤
    、㈥為重點，仲裁人自行整理成為爭點後，未賦予陳述意見
    機會即做出判斷，此種行為構成突襲性仲裁，嚴重侵害當事
    人聽審權，破壞正當程序要求。此外就原告支領之新臺幣（
    下同）23萬元應否列入仲裁範圍，亦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
    會。此外爭執事項㈢所載「109年2月20日簽收之23萬領據」
    ，仲裁人於程序中未提出此一爭點並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
    ，甚且系爭仲裁程序中從未有該領據或相關陳述出現，又該
    筆23萬元係來自價購會議，仲裁判斷卻將之放入服務契約內
    ，創設服務契約所無之23萬元費用，亦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
    機會，影響原告依服務契約所得請求費用金額。爰依仲裁法
    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撤銷系
    爭仲裁判斷書。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系爭仲裁程序就判斷書所列爭執事項均已
    陳述意見。爭執事項㈢所載「109年2月20日23萬領據」雖不
    存在，然被告於系爭仲裁程序中僅提出108年10月4日領據（
    於系爭仲裁程序編為聲證3），判斷理由亦僅針對聲證3領據
    為論斷，並未論及109年2月20日領據，實則109年2月20日乃
    二造簽訂服務契約之日期，故爭執事項㈢所載「109年2月20
    日」應係誤寫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參加人陳述則以：其與被告有口頭契約，被告表示後續有接
    到航空城協議價購標案需要地政士出席說明會，其與葉紫光
    就去出席，其出席費用由葉紫光向被告收取，為輔助原告參
    加訴訟等語。　　
四、二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11年2月18日收受系爭仲裁判斷書，於同年3月16日提
    起本件訴訟。
　㈡原告於111年3月16日起訴時主張系爭仲裁判斷違反仲裁法第4
    0條第1項第3款之事由，嗣於同年7月7日之民事補充理由狀
    始主張系爭仲裁判斷違反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之事由。
　㈢對於系爭仲裁事件於110年11月18日第1次詢問會筆錄、同年1
    2月16日第2次詢問會筆錄及系爭仲裁判斷書之形式真正均不
    爭執。　　
五、二造爭執事項：
　㈠原告以111年7月7日民事補充理由狀主張系爭仲裁判斷違反仲
    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之事由，有無逾越仲裁法第41條第2
    項之30日不變期間？
　㈡仲裁人將108年10月4日之23萬元領據納入系爭仲裁判斷範圍
    ，有無違反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之事由？
　㈢仲裁人對於判斷書爭執事項㈢所載「109年2月20日簽收之23萬
    元領據」部分，未曾於詢問終結前使原告陳述，有無違反仲
    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規定？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就爭執事項㈠、㈡，本院業已認定如上（即程序部分欄），資
    不贅述。
  ㈡系爭仲裁判斷應無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所定情事：
　⑴按仲裁庭應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機會，並就當事人所提主張為
    必要之調查，仲裁法第23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法第40條
    第1項第3款前段規定，仲裁庭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述
    ，為撤銷仲裁判斷事由，此款係指仲裁庭就其形成判斷之事
    實及證據未使當事人陳述而言。次按仲裁人依法作成之判斷
    ，因與法院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固應賦予當事人有陳述意
    見機會，以保障當事人聽審權，此為仲裁判斷得以發生與法
    院確定判決同一效力之正當性基礎。惟仲裁制度係基於私法
    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而設之私法紛爭自主解決制度，具有迅
    速、經濟、專家判斷等特點，其仲裁程序法令之遵守，如實
    質上不致剝奪當事人聽審權程度，已賦與當事人有陳述意見
    機會者，不能認有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之仲裁庭於詢問
    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述之撤銷仲裁判斷事由。又仲裁程序之
    使當事人陳述，與仲裁人之有無行使闡明權，在概念、意義
    及闡明密度並非相同，仲裁既依私法自治原則，難期與獨享
    司法審判權行使之法院同一，或逕予準用民事訴訟法相關規
    定。因此，當事人已受仲裁庭合法通知，於仲裁程序中有陳
    述意見之機會，無論其以言詞陳述或以書面表達意見，仲裁
    庭認其陳述內容已達於可為判斷之程度，因而作成仲裁判斷
    ，即屬仲裁庭已賦與當事人陳述之機會，縱當事人言有未盡
    ，或仲裁人未就各個爭點分別予以闡明或曉諭當事人就爭點
    分別陳述者，均不能認該當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述之
    事由（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8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本件判斷書爭執事項㈢為「原告（原用語為相對人，以下均將
    之轉換為本訴訟當事人稱謂）於109年2月20日簽收之23萬領
    據，其實質內容為何？」，而遍閱仲裁卷並未有「109年2月
    20日領據」之書證或相關陳述，惟觀判斷書「本仲裁庭之判
    斷」欄段落㈢（見判斷書第21至24頁）內容，於段落⒉揭明
    「檢視原告簽收23萬元領據內容為『茲收到桃園航空城計畫
    附近地區（第一期）區段徵收開發委託地籍整理及土地分配
    專業服務案』第二項第八次代書費第一期款新台幣貳拾參萬
    元整無誤。…（聲證3）」等語（見判斷書第22頁），參照仲
    裁卷聲證3證據內容為108年10月4日由原告簽收23萬元之領
    據，可見爭執事項㈢實質判斷之內容為「108年10月4日原告
    收受之23萬元性質」。　
　⑶復參「本仲裁庭之判斷」欄段落㈢之內容編排，先於段落⒈整
    理二造在系爭仲裁程序中以書面、於詢問會各自所陳之23萬
    元法律原因、來歷，並說明二造所陳不為仲裁庭採信之原因
    ；再於段落⒉比對「聲證3」及二造服務契約文字內容，認為
    「聲證3」之23萬元係為支付代書專業服務費，此代書專業
    服務費即為服務契約第1條約定委託標的中之「地政士作業
    」款項；又於段落⒊細究聲證3領據原告簽收地政士專業服務
    費23萬元之時點即108年10月4日落在服務契約訂立前，則23
    萬元之性質可能為服務契約訂立前之前置作業款、或充作嗣
    後簽訂之服務契約中地政士作業款項金額，又或者服務契約
    中明載之27萬元方為地政士作業款項，審酌卷內證據後，仲
    裁庭認為服務契約載明之27萬元方為二造合意之地政士作業
    款項；復於段落⒋說明二造提出關於23萬元性質之事證不為
    其採為認定事實所依憑證據之原因；末於段落⒌認定原告提
    供之地政士專業服務金額計算方法，認為原告提供之地政士
    專業服務應以105,000元計價，就已受領之23萬元應返還125
    ,000元與被告。由其論述脈絡在在可見此處「23萬元」均係
    針對108年10月4日領據所為之認定及判斷。尤有甚者，段落
    ⒊更記載「則系爭領據與系爭服務契約工項完全相同之地政
    士專業服務第一期業務費用究竟為簽立系爭合約前之23萬元
    或簽立系爭合約後之27萬元？或23萬元為該工項未簽約前之
    前置作業款？」（見判斷書第22頁第19至22行），顯係以服
    務契約簽訂時點為分野，說明被告於簽訂服務契約前即已給
    付與原告之23萬元數種可能認定的性質。從而系爭仲裁判斷
    即無可能針對服務契約簽訂日即109年2月20日之領據而為，
    原告主張判斷書爭執事項㈢實質論斷者係109年2月20日領據
    ，即有誤認。　　　　
　⑷據上，判斷書爭執事項㈢所載「109年2月20日領據」雖不存在
    ，然該爭執事項實質上判斷對象為「108年10月4日原告簽收
    23萬元領據（即聲證3）」，而作為實質判斷對象之聲證3，
    二造於系爭仲裁程序多有著墨，第一次詢問會被告開場陳述
    實體事項即已揭示該筆款項（見第1次詢問會筆錄第6頁），
    原告第一時間做出回應（見第1次詢問會筆錄第6頁），此後
    雙方就該筆23萬元性質、來歷以言詞、書面多所爭執（見第
    1次詢問會筆錄第10頁、第14至16頁、第18頁、第20頁、第2
    7至29頁、第2次詢問會第7頁、第11至13頁、第17頁、第20
    至25頁，110月11月17日仲裁答辯書第1至2頁，110年12月8
    日仲裁補充理由狀第2至3頁、第4至6頁，110年12月15日仲
    裁答辯書第1至2頁，110年12月23日仲裁辯論意旨狀第13至1
    7頁，111年1月20日仲裁答辯書第15至17頁，111年1月24日
    仲裁答辯書㈡第3頁），然在第2次詢問會中就該筆23萬元用
    途達成共識，足見二造就該爭執事項有充分陳述之情，並無
    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所定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
    陳述情事。故原告欲依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規定撤
    銷系爭仲裁判斷，難認有理由。
　⑸至原告另主張服務契約與「桃園航空城計畫附近地區（第一
    期）區段徵收開發案土地協議價購會議」（下稱價購會議）
    係不同契約，108年10月4日之23萬元領據係基於價購會議而
    來等語，則屬實體事項爭執，非屬本件訴訟標的，故不予論
    駁，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規定撤
    銷系爭仲裁判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額
    ，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之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江宗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高秋芬
訴訟費用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3,860元
合　　　　計　　     　    3,86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1年度北仲簡字第2號
原      告  葉紫光即寶源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訴訟代理人  徐偉超律師                    
被      告  興利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正萬  

訴訟代理人  劉佳龍律師
參  加  人  吳豐宇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仲裁判斷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仟捌佰陸拾元由原告負擔。
參加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應於判斷書交付或送達之日起，30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如有前條第1項第6款至第9款所列之原因，並經釋明，非因當事人之過失，不能於規定期間內主張撤銷之理由者，自當事人知悉撤銷之原因時起算，仲裁法第41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同法第40條第1項所列各款原因，在法律上為分別獨立之形成權，屬不同之訴訟標的，而在判斷訴訟標的時，參諸同法第52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自須與原告所表明之原因事實結合加以觀察。如原告對於同一仲裁判斷，主張有數項原因事實分別該當於該條所列數款事由，或有數項均可獨立為據之原因事實該當於同一款事由，或一原因事實同時該當於數款事由，而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乃數個形成權競合，而為數訴訟標的客觀訴之合併，並非僅為數種獨立之攻擊方法。是以原告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後，始追加主張各該原因事實而得據以獨立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者，即應受前開30日不變期間規定之限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922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於民國111年2月18日收受中華民國仲裁協會110仲聲愛字第42號仲裁（下稱系爭仲裁）判斷書（下稱判斷書）一情，為二造所不爭執，後於同年3月16日以「仲裁人於言詞辯論時未行爭點整理程序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逕於言詞辯論程序後整理提出爭執及不爭執事項，而爭執事項㈠、㈤、㈥係主要爭執所在，仲裁人卻未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逕自下判斷，對原告構成突襲性仲裁，侵害原告聽審權，違背正當程序要求，而有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情事。此外仲裁人就地政士工項履約並無過失，為何僅因原告之不動產估價師工項估價初稿未能符合主管機關需求，而可一併終止，未讓原告陳述；「桃園航空城計畫附近地區（第一期）區段徵收開發案委託地籍整理及土地分配專業服務案」本區不動產估價師及地政士作業等工項服務契約（下稱服務契約）係承攬契約，關於契約性質，未賦予原告陳述；被告以原告未能符合主管機關之要求而引用母約規定終止與原告間服務契約不動產估價師工項部分，顯然與不動產估價師法第16條規定抵觸，依民法第71條第1項規定應為無效，此部分未讓原告陳述，服務合約簽約金性質，未讓原告陳述」等語，向本院遞狀訴請撤銷系爭仲裁判斷，有起訴狀1份在卷供參（見補字卷第9至13頁）。俟同年7月7日又以民事補充理由狀陳稱「仲裁協議標的限於服務契約之不動產估價師工項及地政士工項，仲裁人卻在仲裁判斷理由㈢逕認『108年10月4日相對人簽收23萬元領據，性質為服務契約簽約前地政士工項第1期之前置作業預付款』，然服務契約於109年2月20日雙方始簽訂，仲裁人焉能溯及認定108年10月4日23萬元借款係成立在後之服務契約款項，故仲裁人顯然逾越仲裁協議範圍」等語，另主張上述仲裁判斷有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所定情事等語，亦有該補充理由狀可資參照（見北仲簡卷第47至53頁）。經核原告起訴狀、補充理由狀分別所載應撤銷仲裁判斷之第40條第1項各款原因、原因事實各異，揆諸上開最高法院裁定意旨，原告於補充理由狀所載應撤銷仲裁判斷之原因事實及法定原因，係在仲裁判斷書送達30日後始提出，已逾法定不變期間，難認合法，另以裁定駁回，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仲裁人於系爭仲裁詢問會中，未曾爭點整理，逕自整理提出爭執及不爭執事項，其中爭執事項㈠、㈤、㈥為重點，仲裁人自行整理成為爭點後，未賦予陳述意見機會即做出判斷，此種行為構成突襲性仲裁，嚴重侵害當事人聽審權，破壞正當程序要求。此外就原告支領之新臺幣（下同）23萬元應否列入仲裁範圍，亦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此外爭執事項㈢所載「109年2月20日簽收之23萬領據」，仲裁人於程序中未提出此一爭點並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甚且系爭仲裁程序中從未有該領據或相關陳述出現，又該筆23萬元係來自價購會議，仲裁判斷卻將之放入服務契約內，創設服務契約所無之23萬元費用，亦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影響原告依服務契約所得請求費用金額。爰依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撤銷系爭仲裁判斷書。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系爭仲裁程序就判斷書所列爭執事項均已陳述意見。爭執事項㈢所載「109年2月20日23萬領據」雖不存在，然被告於系爭仲裁程序中僅提出108年10月4日領據（於系爭仲裁程序編為聲證3），判斷理由亦僅針對聲證3領據為論斷，並未論及109年2月20日領據，實則109年2月20日乃二造簽訂服務契約之日期，故爭執事項㈢所載「109年2月20日」應係誤寫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參加人陳述則以：其與被告有口頭契約，被告表示後續有接到航空城協議價購標案需要地政士出席說明會，其與葉紫光就去出席，其出席費用由葉紫光向被告收取，為輔助原告參加訴訟等語。　　
四、二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11年2月18日收受系爭仲裁判斷書，於同年3月16日提起本件訴訟。
　㈡原告於111年3月16日起訴時主張系爭仲裁判斷違反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之事由，嗣於同年7月7日之民事補充理由狀始主張系爭仲裁判斷違反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之事由。
　㈢對於系爭仲裁事件於110年11月18日第1次詢問會筆錄、同年12月16日第2次詢問會筆錄及系爭仲裁判斷書之形式真正均不爭執。　　
五、二造爭執事項：
　㈠原告以111年7月7日民事補充理由狀主張系爭仲裁判斷違反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之事由，有無逾越仲裁法第41條第2項之30日不變期間？
　㈡仲裁人將108年10月4日之23萬元領據納入系爭仲裁判斷範圍，有無違反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之事由？
　㈢仲裁人對於判斷書爭執事項㈢所載「109年2月20日簽收之23萬元領據」部分，未曾於詢問終結前使原告陳述，有無違反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規定？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就爭執事項㈠、㈡，本院業已認定如上（即程序部分欄），資不贅述。
  ㈡系爭仲裁判斷應無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所定情事：
　⑴按仲裁庭應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機會，並就當事人所提主張為必要之調查，仲裁法第23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規定，仲裁庭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述，為撤銷仲裁判斷事由，此款係指仲裁庭就其形成判斷之事實及證據未使當事人陳述而言。次按仲裁人依法作成之判斷，因與法院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固應賦予當事人有陳述意見機會，以保障當事人聽審權，此為仲裁判斷得以發生與法院確定判決同一效力之正當性基礎。惟仲裁制度係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而設之私法紛爭自主解決制度，具有迅速、經濟、專家判斷等特點，其仲裁程序法令之遵守，如實質上不致剝奪當事人聽審權程度，已賦與當事人有陳述意見機會者，不能認有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之仲裁庭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述之撤銷仲裁判斷事由。又仲裁程序之使當事人陳述，與仲裁人之有無行使闡明權，在概念、意義及闡明密度並非相同，仲裁既依私法自治原則，難期與獨享司法審判權行使之法院同一，或逕予準用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因此，當事人已受仲裁庭合法通知，於仲裁程序中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無論其以言詞陳述或以書面表達意見，仲裁庭認其陳述內容已達於可為判斷之程度，因而作成仲裁判斷，即屬仲裁庭已賦與當事人陳述之機會，縱當事人言有未盡，或仲裁人未就各個爭點分別予以闡明或曉諭當事人就爭點分別陳述者，均不能認該當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述之事由（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8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本件判斷書爭執事項㈢為「原告（原用語為相對人，以下均將之轉換為本訴訟當事人稱謂）於109年2月20日簽收之23萬領據，其實質內容為何？」，而遍閱仲裁卷並未有「109年2月20日領據」之書證或相關陳述，惟觀判斷書「本仲裁庭之判斷」欄段落㈢（見判斷書第21至24頁）內容，於段落⒉揭明「檢視原告簽收23萬元領據內容為『茲收到桃園航空城計畫附近地區（第一期）區段徵收開發委託地籍整理及土地分配專業服務案』第二項第八次代書費第一期款新台幣貳拾參萬元整無誤。…（聲證3）」等語（見判斷書第22頁），參照仲裁卷聲證3證據內容為108年10月4日由原告簽收23萬元之領據，可見爭執事項㈢實質判斷之內容為「108年10月4日原告收受之23萬元性質」。　
　⑶復參「本仲裁庭之判斷」欄段落㈢之內容編排，先於段落⒈整理二造在系爭仲裁程序中以書面、於詢問會各自所陳之23萬元法律原因、來歷，並說明二造所陳不為仲裁庭採信之原因；再於段落⒉比對「聲證3」及二造服務契約文字內容，認為「聲證3」之23萬元係為支付代書專業服務費，此代書專業服務費即為服務契約第1條約定委託標的中之「地政士作業」款項；又於段落⒊細究聲證3領據原告簽收地政士專業服務費23萬元之時點即108年10月4日落在服務契約訂立前，則23萬元之性質可能為服務契約訂立前之前置作業款、或充作嗣後簽訂之服務契約中地政士作業款項金額，又或者服務契約中明載之27萬元方為地政士作業款項，審酌卷內證據後，仲裁庭認為服務契約載明之27萬元方為二造合意之地政士作業款項；復於段落⒋說明二造提出關於23萬元性質之事證不為其採為認定事實所依憑證據之原因；末於段落⒌認定原告提供之地政士專業服務金額計算方法，認為原告提供之地政士專業服務應以105,000元計價，就已受領之23萬元應返還125,000元與被告。由其論述脈絡在在可見此處「23萬元」均係針對108年10月4日領據所為之認定及判斷。尤有甚者，段落⒊更記載「則系爭領據與系爭服務契約工項完全相同之地政士專業服務第一期業務費用究竟為簽立系爭合約前之23萬元或簽立系爭合約後之27萬元？或23萬元為該工項未簽約前之前置作業款？」（見判斷書第22頁第19至22行），顯係以服務契約簽訂時點為分野，說明被告於簽訂服務契約前即已給付與原告之23萬元數種可能認定的性質。從而系爭仲裁判斷即無可能針對服務契約簽訂日即109年2月20日之領據而為，原告主張判斷書爭執事項㈢實質論斷者係109年2月20日領據，即有誤認。　　　　
　⑷據上，判斷書爭執事項㈢所載「109年2月20日領據」雖不存在，然該爭執事項實質上判斷對象為「108年10月4日原告簽收23萬元領據（即聲證3）」，而作為實質判斷對象之聲證3，二造於系爭仲裁程序多有著墨，第一次詢問會被告開場陳述實體事項即已揭示該筆款項（見第1次詢問會筆錄第6頁），原告第一時間做出回應（見第1次詢問會筆錄第6頁），此後雙方就該筆23萬元性質、來歷以言詞、書面多所爭執（見第1次詢問會筆錄第10頁、第14至16頁、第18頁、第20頁、第27至29頁、第2次詢問會第7頁、第11至13頁、第17頁、第20至25頁，110月11月17日仲裁答辯書第1至2頁，110年12月8日仲裁補充理由狀第2至3頁、第4至6頁，110年12月15日仲裁答辯書第1至2頁，110年12月23日仲裁辯論意旨狀第13至17頁，111年1月20日仲裁答辯書第15至17頁，111年1月24日仲裁答辯書㈡第3頁），然在第2次詢問會中就該筆23萬元用途達成共識，足見二造就該爭執事項有充分陳述之情，並無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所定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述情事。故原告欲依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規定撤銷系爭仲裁判斷，難認有理由。
　⑸至原告另主張服務契約與「桃園航空城計畫附近地區（第一期）區段徵收開發案土地協議價購會議」（下稱價購會議）係不同契約，108年10月4日之23萬元領據係基於價購會議而來等語，則屬實體事項爭執，非屬本件訴訟標的，故不予論駁，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前段規定撤銷系爭仲裁判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之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江宗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高秋芬
訴訟費用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3,860元
合　　　　計　　     　    3,860元 



